
 

委任書 

    特委託            代為辦理「臺南市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 A、B、

C、D、E、N、O區段徵收案」範圍內，本公司所有座落臺南市        區   

         段                等地號之土地或土地改良物補償費(含

救濟金、遷移費、搬遷獎勵金)領款手續，恐空口無憑，特立此據證明，

一併檢附公司設立或變更登記表或抄錄表 1份。 

  此致 

      臺南市政府 

委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大小章    

住址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電話： 

 

受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 

住址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日 

附件 14 


